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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建函〔2025〕82号
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通海县十二届第四次会议第38号提案答复的函

杨从习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在城东建设休闲健身娱乐场所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处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建议所述：

1.从县城规划建设上、人居需求等多方讲也是非常需求，建议在城东的延龄路附近建“城东花园”。 

2.玉溪市红塔区已把城区学校的运动场、健身设施向社会开放。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恢复秀山中学运动场在学生放学回家后， 周末、寒暑假能对社会提供开放，以缓解居民健身所需。

目前全县公园绿地面积724700平方米，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22.09平方米、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70.79%、建成区绿地率33.64%。近年来，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，启动通海县绿城市建设工作，实施了通海县城市更新改造-三路一园建设项目（秀山路园林绿化工程、八一路园林绿化工程、挹秀路园林绿化工程，迎熏里文化园）、启动了新区城市中央公园项目。但也存在不少问题，如公园绿地分布严重不均衡，主要集中在秀山公园和西山公园。绿化资金缺口大，缺少绿化建设用地等。

下一步将积极筹措资金、做好项目谋划，力争社区公园、游园等建设改造有新的突破。若延龄路用地问题解决，我们将及时进行工程建设或配合进行相关工作。建议所述将秀山中学运动场在学生放学回家后，周末、寒暑假能对社会提供开放。我单位已与县教育体育局对接，县教体局称将积极跟秀山中学协商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我县城市建设提出的合理建议，希望今后能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建设工作，提出更多合理化建议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好。
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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